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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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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之魁 
一精之遡

強
.有意想不， 

到者。若 
用味精 - 

分。势味 
之美。足 

當別號味 
粉三分。 

請購一試 
便知矍，

夫
三
十
二
席
・
社
會
信
托
党
十
三
席
• 

其
他
八
席
，
缺
一
席
。
聖
氏
謂
至
選
舉
 

時
。
政
府
將
向
人
民
列
舉
其
對
于
職
業
 

•
商
務
•
社
會
，
園
家
的
保
障
及
其
他
 

之
政
策
，
但
其
党
之
基
本
主
張
・ 1
 國 

家
統
一
。
使
社
會
安
寧
公
平
・
使
國
人
 

本
身
及
其
家
庭
康
樂
• 
聖
氏
稱
。
偷
肚
 

界
第
三
次
 

66 
禍 
一 
開
•
則
謀
將
來
幸
幅
 

之
計
副
當
變
泡
影
•
但
世
界
之
和
平
仍
 

有
希
望
 

現
在
唯
一
咸
脅
和
平
者
。
是
 

國
際
之
共
產
 *

義
活
動
。•
至
各
國
準
備

聯
同
防
止
戰
禍
時

大
惟
有
與
眞

正
愛
和
平
者
•
面
對
共
産
主
義
之
脅
通
 

■
此

611
爲
北
大
西
洋
聯
盟
之
目
的
「 

我
相
信
自
由
党
有
力
量
及
經
驗
 

多
數
 

加
拿
大
人
不
喜
歓
社
會
主
義
 

亦
不
喜
 

走
上
反
動
之
政
策
 

將
來
本
党2
程
序
 

。
只
爲
適
台
人
民
之
所
需
而
行
 

在
團
 

結
統
一
上
。
有
一
特
殊
問
題
 

因
加
人
 

是
英
•
法 

兩
氏
族
居
多
•
故
在
朝
在

.

禽

我

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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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別
重
逢
■

△

已
慰
渴
望
！
 

天
厨
味
精
。
與
僑
界
濶
別
 

多
年
。
現
已
首
批
運
到
。 

可
以
•解
諸
君
之
渴
望
。

價
 

三
十
両
庄
每
罐
七
元
五
毛
 

目
 

十
両
庄
每
罐
二
元
七q
玉 

各
埠
商
號
均
有
鲁

硏
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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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黃
煥
屛
歸
國
道
謝

◎
錦
碌
達
權
社

中
華
民
國
三

4 -
八
年
職
員
表
 

正
社
長
 

李
天
常
 

趙
卓
莊
 

正
議
長
 

91 勳
爵
 

張
椿
澤
 

正
書
記
 

周
懷
瑜
 

梁
業
德
 

正
監
督
 

沈
桂
釗
 

梁
敗
高
 

正
理
財
 

馬
炳
堯
 

馬
全
修
 

正
外
交
 

周
開
琳
 

謝
沾
彥
 

催

收

關

崇

昌
 

謝
汝
振

⑥
徐
洛
賢
啓
事

敢
者
弟
此
次
歸
國
本
擬
携
眷
同
行
緣
因
 

小
兒
輩
在
校
肄
業
尙
未
完
成
更
以
祖
國
 

時
局
嚴
重
故
祗
弟
動
程
茲
者
行
程
在
邇
 

荷
蒙
本
族
各
團
體
暨
各
伯
叔
兄
弟
親
笈
 

端
姆
姊
妹
等
盛
筵
餞
別
並
寵
錫
厚
儀
珍
 

品
壯
我
行
色
雲
情
高
誼
銘
感
殊
深
祗
以
 

行
色
刃
匆
未
遑
 
一 
一 
踵
門
握
別
抱
歉
良
 

多
爱
綴
數
言
登
於
報
端
謹
申
謝

t8 幷
祝
 

本
族
團
體
前
途
發
達
及
列
位
康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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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胞
兄
郎
保
榮
痛
於
民
國
卅
八
年
元
月

敗
者
中
山
德
都
前
用
鄕
人
陳
貴
全
翁
昨

人
不
幸
去
世
已
登
前
報
因
他
在
生
之
時3^^

 

與
弟
合
作
經
管
事
業
脫
去
他
之
股
份
髏
:

 

其
親
人
陳
悅
實
君
及
達
權
總
我
執
事
見
一 1̂

一 
証
將
其
數
目
計
妥
開
列
除
支
所
存
飯

百
一
十
二
元
九
毛
如
數
交
到
達
權
總
社

代
爲
暫
時
保
管
行
信
通
知
其
家
人
得
其
一 

家
人
覆
信
然
後
盡
將
代
爲
保
管
之
欵
如
. 

數
®

返
交
其
家
人
殻
收
特
此
佈
吿
親
友
 

週

知
• 

並
將
開
口
進
支
數
列
后

◎
哀
謝
 

先
考
諱
貴
全
號
茂
森
陳
公
府
君
痛
於
民
 

國
科
八
年
一E
月
初
八
日
壽
終
止
腐
享
 

壽
五
十
有
七
歲
不
孝
女
秀
珍
遠
居
祖

十
八
日
病
終
正
寢
享
壽
六
十
三
歳
經
 

同
月
廿
二
日
在
暗
市
黨
殖
儀
舘
出
殯
 

歸
土
叨
蒙
親
友
惠
賜
膊
儀
花
圈
親
臨
 

執
總
素
車
致
送
高
訊
降
情
残
存
均
感
一
 

詫
此
誌
謝

國
聞
耗
痛
慟
謹
遵
禮
   

^
服
叨
蒙
家
兄
 

悅
寬
請
求
域
缜
速
權
總
社
帮
忙
治
理
 

喪
事
經
於
同
月
十
五H
在
參
臣
殖
儀
 

舘
舉
行
出
喪
福
扶
柩
歸
土
基
於
華
墳
 
一

他
在
生
時
存
來
銀
二
百
三
十
二
元

符
業
股
半
銀
共
三
百
元

上
利
共
銀
六
百
七
十
八
元
九
毫
 
•- 

塲
復
篆
黨
社
人
員
到
塲
執
締
惠
加
聰
%

熨
斗
銀
三
元
 

舊
式
舊
鏢
銀
鬢
元
五
 

儀
花
圈
索
車
随
行
致
送
高
詛
降
情
歿
一
白
米
銀
三
元
 

存
人
工
銀
共
捌
元
二
五

弟
保
明
謝
啟
一
 

厚
惠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， 

丕
餐
館
素
車
四
 

茄
市
地
餐
館
索
車
 
一
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一
七
柱
共
進
銀
*

干
或
百
二
拾
六
元
六
五

未
亡
人
 

郎
氏
歛
袖
~ 

孤
女
 

秀
珍
 

泣
血
稽
源
一 

•
厚
惠
列
后
 

恕
不
制
呼

(
支
 

數
)

支
敕
生
車
連
皆
用
級
七
元
九
毫
五
 

支
交
陳
悅
寛
手

代
他
還
高
結
容
借
數
銀
一
百
一

新
西
方
餐
館
寮
車
 

郎
應
揚
 

家
敦
 

遠
盛
 

遠
崇
 

榮
安
 

譜
聲
 

錫
聰

家
賀
 
益
家
 
柬
添
 

池
泉
仝
紫
車
花
圈
一
民
治
黨
案
車
花
圈
壹
 

黨
部
昆
仲
素
車

花
圏
二
 

達
橘
總
社
花
圈
車
豊
 

達
權
 

總
祉
昆
仲
童
花
圈
二
 

林
横
穩
夫
人
 

李
甲
 

仝
車
壹
 

陳
悅
寬
 

吳
仲
漢

紐
頓
旅
舘
花
圏
 

余
文
輝
花
圈
梁
恩
 

梁
芳
仝
花
.圏 

鄭
遠
悅
 

鉅
聲
 

培
聲

支
房
租
銀
六
元
 

支
踹
院
費
銀
五
十
元

一 
支
參
臣
棺
木
殯
儀
連
塞
地
銀
二
百
卄
元

籍
五
元
 

集
聲
 

梅
華
 

溢
學
 

才
照
一-

仝
穫
圈
車

一  

梁
龙
繆
.燦 

一
支
牧
即
銀
五
元
 

一4
祺

圈

营

备

‘
%

%

一
支
寶
燭
利
是
糖
共
銀
二
元
八
蕩

家
慨
 

華
軒
 

維
驪
 

侯
來
 

唐
熙
 

每
鼠
元
 

何
來
 

宜
元

G
eorge

 Leong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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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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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el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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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taep

 

Frances
 

Barber"  

以
上
花
圈

高
結
容
 

馬 

沃 

鍾
秀
蘭
 

周
乾

支
象
碑
連
人
工
銀
二
十
二
元
： 

共
支
銀
四
百
一
 
十
三
元
七
毫
五
 

)
 

除
支
之
外
尙
存
銀
八
百
壹
拾
二
元
九
 «
』

仝
車
花
圈
- 

胡
彩
 

素
車
花
圈
壹
 

新
世
界
素
車
花
圈
一
 

楊
炳
坤
 

林
惠
全
 

仝
花
圏
素
車

@
選
舉
覆
書
宀

@
退
酷
源
淸
海
港
冰
塊 
一敗

者
本
公
司
是
属
董
事
局
職
員
任
期
將
 

滿
照
章
改
選
民
國
 

Ilt
一A
年
董
事
局
新
任
 

職
員
襄
辦
公
司
事
務
選
票
經
分
寄
各
埠
 

黃
江
夏
分
堂
及
楠
訊
處
以
便
股
東
諸
君
 

就
地
投
票
選
舉
選
妥
後
並
請
將
選
票
封
 

固
信
面
寫
明
係
潯
舉
票
在
於
本
年
二
月
 

五
日
以
前
寄
囘
本
公
司
彙
收
以
便
二
月
 

六
日
「
首
星
期
」
在
本
公
司
當
衆
開
票
 

切
勿
延
快
爲
荷

雲
埠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可
啟
 

Ĵ
^̂
 

典
文
街
夾
佐
治
街 

(
中
國
夜
)
 

音

樂

大

集

會

二
埠
訊
，
海
港
富
局
報
吿
。
夫
李
沙
河
 

之
冰
塊
已
受
控
制
■
港
內
飄
浮
之
泳
塊
 

•
被
湖
水
浴
去
•
不
能
防
碍
深
海
船
■ 

現
已
育
八
艘
泊
碼
頭
• 
第
九
艘
今
日
可
 

抵
步
•
拖
船
加
緊
工
作
使
冰
塊
日
夜
流
 

動
。
一 
小
拖
船
紅
火
離
被
泳
塊
碰
破
船
 

旁
沉
沒
・
卒
拖
国
明
   

M''-
船
廠
修
理
云
。 

■
首
相
對
其
黨
要
演
講 

全
國
大
選
爲
期
不
遠
 

奧
太
瓦
客
•
首
相
聖
氏
♦
昨
對
其
自
由
 

党
重
要
份
子
講
演
•
謂
全
國
大
選
芝
期
 

不
遠
。
党
人
須
于
兩
月
內
・
準
備
競
選
 

之
組
織
及
推
出
各
地
之
能
賢
。
爲
其
党
 

之
候
選
人
 

現
在
衆
議
院
議
員
席
位
• 

爲
二
百
四
十
五
•
自
由
党
佔
一
百
二
十
 

四
席
■
保
守
党
佔
六
十
七
席
，
特
師
亞

野 

須
和
衷
共
濟
• 
自
由
党
常
能
認
識
 

此
点
 

以
維
持
統
一
之
生
命
線
」
• 

卷
法
庭
上
公
演
愛
情
劇 

合
衆
計
好
萊
龍
 

以
常
衆
講
述
发
表
演
 

戀
愛
技
術
而
波
控
誨
注
罪
之
法
籍
西
人
 

馬
山
氏
一
案
昨
H
下
午
第
二
电
開
庭
 

一
一
爲
氏
爲
向
陪
弯
官
表
證
其
無
卑
，
乃 

-
現
身
說
法
布
庭
獻
藝
而
演
「
博
取 

美
人
歓
」
之
技
術
並
得
原
來
之
紅
髮
 

女
郞
落
力
拍
演
一
彼
初
發
「
狼
叫
」

。 

一
繼
而
低
唱
情
歌
隨
演
至
整
戀
情
狀
• 

將
餞
女
抱
臃
橫
倚
椎
上
 

博
得
 

011:
八
堂
大 

斐
卽
法
官
亦
爲
之
笑
不
可
仰
•
幾
乎
 

赳
倒
下
跌
經
長
時
間
始
能
恢
復
秩
序
 

•
馬
氏
繪
日
。
「
吾
將
討
論
戀
愛
每
一

普
通
位
七
毛
五
與
五
角 

請
早
定
座
以
免
額
滿
見
遺
 

^

^

^

^

臨
特
表
歡
迎
 

ŷB̂
^̂
 

啟
若
弟
現
因
年
老
志
圖
歸
國
休
養
本
店
 

生
意
收
盤
在
即
凡
有
觀
朋
梓
里
有
行
李
 

物
件
寄
行
本
號
未
領
囘
者
卽
於
三
月
一
 

號
以
前
到
來
認
取
如
過
期
不
取
是
爲
自
 

煥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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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鐵
行 ̂
 意
出
賣 

大
規
模
鐵
行
鼓
在
城
多
利
铝
皇
家
街
夾
 

菲
市
加
街
地
位
適
中
毎
年
生
意
能
做
壹

細
微
步
驟
。
倘
有
認
爲
性
學
是
穢
褻
者
 
萬
近
千
元
舖
內
寬
敞
能
有
餘
地
擴
充
兼

"
就
請
離
偶
」
男
陪
審
官
當
中
不
見
 

動
靜
 

但
繼
續
講
述
下
去
•
卽 
有
兩
女
 

陪
審
官
面
紅
自
動
出
庭
，爲
氏
又
謂
「 

最
大
之
悲
劇
。
爲
熒
國
女
子
佔
半
尙
未
 

嘗
莉
靈
肉
一
致
時
断
得
高
度
刺
激
之
痛
 

快
滋
味
 

此
實
男
子
之
過
失
」
云

營
收
音
機
及
電
器
等
修
葺
工
程
.若
以
兩
 

名
相
當
人
材
經
瞥
當
能
博
得
厚
利
右
志
 

聲
斯
業
者
函
商
面
議
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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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一
角
壹
麻
鐘
.
五
毛

鏤
二
中
 
但
華
人
之
番
攤
•
字
花
。
鬥

，牛
，
感
九
等
•
用
骨
牌
及
紐
作
戲
•
能 

. 李

$;
個
紙
牌
計
■
警
察
無
法
解
答
。
警
 

察
相
■

人
之
卡
笠
。
將
不
用
號
數
及
 

會
直
費
・
全
埠
華
人
可
爲
會
員
■
照
市
 

例
卡
笠
曾
員
，
要
註
册
及
會
昌
証
•
只 

准
由
朝
早
七
点
財
至
午
夜
■

T
 II

導
：處

三
一 
法
官
密
雾
愼
稱
"
昨
日
罰
片
打
街
兩
賭

館
之
賭
博
者
一
百
十
名
。
共
款
五
百
五
 

十
元
■

一 
一 
四
號
五
十
人
。
二
二
二
號 

5
十
九
人
•
各
罰
五
元
・
「
我
料
準
人
 

有
一 
卡
笠
，
以
後
無
此
種
案
矣
」
■ 

芯
船
往
救
隔
斷
礦
III 

拖
船
島
苗
曾
號
■
冒
險
往
溫
哥
拿
島
" 

飢
杳
千
壺
人
之
生
死
・
彼
等
住
在
壹
礦
 

m
」
內
有
叁
名
小
孩
。
已
無
消
息
傳
出
 

個
餘
月
之
久
•
據
漁
船
報
吿
•
聖
誕
之
 

供
給
內
有
火
鴿
等
食
物
 

仍
住
易
架
桑
 

豐
碼
頤
•
但
通
 

(<£

之
水
路
•
被
冰
封
 

鎖
；
島
司
今
號
船
。
用
一
巨
木
及
鉄
錬
 

在
船
殖
。
用
以
破
冰
。
若
尋
僅
十
壹
人
 

仍
生
存
。
則
擬
將
彼
等
撤
離
云
。 

下
雪
阻
遲
雨
水
兩
天 

今
朝
開
始
下
雪
■
天
文
師
霜
或
須
兩
日
 

•
氣
候
才
能
轉
暖
•
並
應
於
是
星
期
內
， 

下
雨
.
太
平
洋
之
風
雨
已
使
卑
詩
省
北
 

部
較
暖
•
今
朝
寒
暑
我
廿
七
度
•
預
料
 

升
至
卅
二
度
・

e

勇
女
做
賊
女
子
免
罪 

住
片
素
溫
尼
亞
旅
館
客
科
斯
特
廿
八
歲
 

•
貝
斯
普
古
 W
三
歲
。
與
其
拾
七
歲
之
 

女
友
科
斯
特
• 
住
北
雲
高
華
四
街
二
五
 

二
號
・
.
因
元
月
拾
人H
•
盜
四
十
一
街
 

西
馬
斯
丹
鉄
行
之
無
線
電
收
音
机
三
具
 

•
在
一 
餐
館
被
拘
案
一
昨H
被
法
官
密
 

塞
愼
判
兩
男
子
各
一
年
監
，
女
子
刖
要
 

具
悔
嚨
書
。
于
三
月
一 
日
■
要
向
法
官
 

報
吿
云
。

◎
兩
劫
銀
行
靑
年
認
罪 

打

tij
故
蘭
胡
與
笠
慢
街
資
羅
銀
行
宣
干
 

六
百
元
案
■
昨
R
開
審
•
魏
路
斯
十
七
 

歳
■
沈
文
頓
拾
六
歲
。
促
認
罪
。
延
至 

星
期
 
一 
日
宣
判
。
十
五
歲
童
色
相
。
多 

朗
度
人
•
將
判
無
罪
釋
放X
。

©
 卑
詩
公
司
派
員
調
査 

曾
見
過
賣
者
不
欲
其
顧
客
買
少
些
嗎
■ 

現
在
卑
詩
電
公
司
。
卽
怕
用
客
用
置
太
 

多
了
• 
故
特
派
 
兩
名
調
杳
員
出
巡
 
二
立 

爲
公
司
之
推
銷
主
任
緬
愼
。
一
爲
推
銷 

匿
督
蘇
格
•
勸
人
節
用
電
力
• 
有
少
数
 

不
遵
守
者
。
將
接
得
公
   

-.1
警
吿
•
如
不 

遵
守
則
嚴
爲
制
裁K
。

十 

•
人
 

，年件六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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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i

一⑥
一蘭頓.
墨
部
職
員
交
代
， 

安
省
蘭
頓
鳩
訊
。
本
埠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 

黨
分
部
，
於
元
月
十
六
號
年
后
三
時
。 

舉

-fT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禮
•
居
時
各
職
員
 

與
昆
仲
。
魚
貫
而
至
-
濟
濟
一
堂
。
主 

席
宣
佈
開
會
旨
趣
。
各
職
員
宣
誓
就
職
 

♦
核
數
員
將
卅
吉
年
進
支
數
目
。
核
對
 

無
訛
。
當
衆
点
交
復
任
財
政
王
達
君
接
 

收
.
新
任
主
席
黃
傳
爵
發
揮
政
見
•
分
 

發
各
科
職
員
委
任
狀
。
訓
勉
各
人
•
和 

衷
冬
濱
。
以
盡
厥
職
，
發
揚
民
治
精
神
 

■
以
符
我
洪
門
福
國
利
民
之
主
旨
• 
隨 

則
新
舊
職
員
•
相
向
行
一
鞠
躬
交
代
禮
 

•
禮
成
，•
殿
以
茶
点
餉
衆
•
主
席
宣
佈
 

散
會
，
至
晚
間
八
点
半
®

，
般
春
酌
於
 

黨
部
禮
堂
♦
居
時
各
昆
仲
與
來
賓
•
相 

繼
入
席
一
主
席
宣
佈
春
議
旨
趣
。
演
說
 

者
。
有
來
賓
黃
寬
亞
•
林
撮
奉
♦
王
大
 

同
•
林
新
♦
林
天
慰
•
趙
楚
行
。
黄
毓
 

等
君
•
均
皆
是
吉
祥
之
籍
•
賀
春
之
詞
 

•
隨
則
盡
情
暢
飮
。
舉
盅
相
慶
新
歳
• 

直
至
十
時
半
。
由
王
祚
博
答
謝
各
人
。 

盡
歡
而
別
•
洵
盛
曹
也
。

0

加
國
會
今
日
下
午
開 

奧
太
瓦
電
•
加
拿
大
第
二
十
居
國
會
第
 

五
次
議
會
。
將
于
今
日
下
午
三
時
舉
行
 

此
爲 
一 
九
三0
年
以
来
一 
及
全
國
總
 

選
舉
以
前
。
最
生
色
之
 
一 
次

，
由
總
督
 

亞
力
山
大
代
表
英
皇
致
詞
・
是
次
開
會
 

之
爭
辯
 

當
不
减
去
年
之
劇
烈
・
或
將
 

一
延
至
一
月
之
久
，  

-®
重
要
者
 

是
紐
芬
 

蘭
• 
干
三
月
卅
 
一 
日
。
參
加
爲
加
享
大
 

第1
省
案
云
，

一
英
國
力
圖
出
產
自
給

点

■
英
険
農
科
教
授
仙
德
斯
。

昨
H
在
本
留
闘
表
•
謂
英
國
希
望
于
一
 

九
五
二
年
•
可
以
自
給
臼
分
之
五
十
・ 

英
國
農
人
之
生
活
•
與
加
拿
大
農
民
之
 

生
活
相
比
云
。

働
牛
乳
業
會
求
挽
救
法 

奥
太
瓦
電
，
加
寧
大
年
中
出
產
五
萬
元
 

之
牛
乳
業
♦
趁
國
會
將
開
之
前
，
大
聲
 

呼
籲
•
以
最
高
法
院
判
准
製
賣
代
奶
油
 

。
有
碍
于
牛
奶
汕
之
前
途
 

請
于
最
短
 

期
內
召
開
政
府
與
各
省
會
議
，
求
挽
敕
 

之
法
•
同
時
統
酎
部
報
計
至
廿
一
日
止

•
全
「 

。
少一 

四
干
一

九
個
大
城
市
•
所
存
之
牛
奶
油
 

去
年
同
一
蒔
期
三
百
二
拾
六
萬

®
企
偷
那
横
水
渡
或
停

企

。
本
境
西
岸
之
横
水
渡
人
員

與
泳
塊
抗
爭
三
日
"
昨
被
南
風
吹
來
冰
 

塊

。
將
水
道
阻
塞
♦
平
時
用1
五
分
鐘
 

• 
現
則
用
兩
小
時
。
歓
區
之
工
稀
師
李
 

。
準
備
于
必
要
時
用
炸
葯
，
據
云
若
全
 

湖
面
冰
實
又
容
易
辦
， 
但
湖
心
有
三
英
 

里
濶
冰
不
實
♦
故
或
被
迫
暫
時
停
止
咳
 

渡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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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
你
常
照
料
我
二
叔
和
二
嬉
。
是
我
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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